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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由谁来认定干部该不该免责呢？
记者注意到，多地出台的容错机制中，都明

确“容错”的最终裁定权属于纪检监察机关或组
织部门。

《陕西省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办法（试行）》提
出，相关单位或个人受到问责追责时，认为符合
容错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纪检
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提出申请，受理机关或部门
在调查核实后要做出认定反馈。

对容错的单位或个人，在年度考核、干部提
拔任用、职级职称晋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和后备干部资格等方面不受影响。

瑞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文科告诉新京
报记者，瑞丽市出台容错纠错机制后，成立了专
门部门，接收党员干部的容错免责申请，经过集
体讨论研究认定后，符合容错条件的即可予以免
责，并在一定时间内向当事人做出反馈。

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景喜认为，公众
也应参与“容错”的认定。目前，广东省虽还没有
让公众参与其中的机构，但他认为公众参与“容
错”认定很有必要。“因为在定性时，具体到某一
个行业或事件，群众更熟悉情况，更了解实际。”

（王姝）

19省份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
“容错”最终裁定权属于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

7省份设容错机制“为改革者撑腰”
“为改革者撑腰，高扬的是正气，得益的是事业，赢

得的是人心。”近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为改革
者撑腰》，文章称“对于改革者，就要通过科学的激励、用
人和容错机制，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让他们可以甩开膀子谋事，而不是天天悬着心谋人”。

4月14日，北京市委出台《中共北京市委实施〈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办法》。其中，增加的“容错机制”条款
备受社会关注。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十八大以来，已
有北京、重庆、广东等多个省份出台了针对干部的“容错
机制”。那么，各地为何要出台“容错机制”？可以“容”
哪些错？它真的可以让干部勇于改革、敢于干事吗？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让失责必问、问责必
严成为常态。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至少已有北京等19省
份出台了《问责条例》实施办法。其中，北京、重庆、广
东、四川在实施办法中，都增加了“容错机制”。

那么，为何要容错呢？记者注意到，最近两年，各
地“容错机制”密集出台，与如何调动改革者的干事积
极性密切相关。

2014年 1月，北京市两会时，来自王府井百货集
团的刘冰代表建议，在规划改革时，应该建立“容错机
制”，允许犯错误，使改革者敢于尝试、敢于承担风
险。“有‘容错机制’在，只要改革出于公心，又经历了
必要的程序，改革者就会敢于尝试、敢于承担风险。”

在2015年就启动“容错机制”的浙江绍兴市，官媒
曾发文《莫让“领头羊”成为“替罪羊”》，解读称：“枪打
出头鸟”，“领头羊”搞不好就会成为“替罪羊”。在这种
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激发干部的改革热情，解除他们
的后顾之忧，为“出头鸟”“领头羊”吃下“定心丸”。

2016年5月，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出台《瑞丽市
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实施办法
（试行）》。

瑞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文科告诉记者，“瑞
丽市在发展时，一些干部在思想和行动上还不敢大胆
探索，犹豫徘徊，放不开手脚干事创业，存在不敢担当
和庸政懒政的突出问题，所以出台了这个《办法》”。

“就是要消除干部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后顾之
忧’，为敢想的人‘开绿灯’，为敢干的人‘兜住底’，在
一定范围内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给改革创新者吃下
定心丸。”朱文科说。

莫让“领头羊”成为“替罪羊”，为改革者创造环
境，激发热情，这正是容错免责制度设立的初衷。

2016年3月，全国两会时，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
能干成事”。

那么，随着各地容错机制的建立，改革者的哪些
错误可以减责或免责？

记者对比各地容错机制发现，各省份出台的容错
机制中，基本上都将“官员因不可抗力导致未达到预
期效果或造成负面影响和损失”，符合5方面条件者
可减责或免责：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符合中央和
本地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经过集体民主决策程序、没
有为个人或单位牟取私利、积极主动采取措施消除影
响或挽回损失。

除上述5条容错情形外，各地还有其他容错条款。
比如，陕西省还将在处置突发事件或执行其他急

难险重任务中因主动揽责涉险、积极担当作为，出现
一定失误或非议行为的；在化解矛盾焦点、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中，因勇于破除障碍、触及固有利益，造成一
定损失或引发信访问题的；工作中因自然灾害等不可
抗力因素，导致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负面影响和损
失的等，纳入到了容错机制中。

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景喜告诉新京报记
者，定性干部是否错误的一个根本界限就是“为公”还
是“为私”。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来有规定，同城不吃
饭。但是最近广东省明确提出，去了同城企业，可以
吃工作餐，只要不是大吃大喝就行。”王景喜说。

记者注意到，地方性容错机制早在11年前就
已出现。

2006年，深圳市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
创新促进条例》，其中提出，“只要改革创新方案
制定程序符合规定，个人或单位没有牟取私利、
没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即使工作发生失
误、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一定损
失，有关人员可予免责”。这是国内首次提出“容
错机制”。

此后，江苏泰州、浙江温州、浙江绍兴、广东
佛山等地，纷纷出台容错免责规定。

记者注意到，最早在省级层面提出建立容错
免责机制的是广东省。

2016年1月18日，中央党校研讨班上，习近平
总书记讲到了干部队伍积极性问题。他说，当前
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干部思想困惑增多、积极性
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为官不为”。

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三个区分”原则：要把
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
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
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
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
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
同为牟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
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
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这“三个区分”，即是北京市《问责条例》实施
办法中“容错机制”的主要内容。

记者注意到，多地出台的“容错机制”，都严
格遵循了“三个区分”原则为改革者撑腰。但各
地又做了具体限定。

2016年 12月，广东省出台《问责条例》实施
办法中的“容错机制”，除了遵循“三个区分”原则
外，还要遵循“两个尊重”——尊重广东历史、尊
重广东省情。

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景喜告诉新京
报记者，广东省提出的“两个尊重”，符合广东的
实际情况，比如广东华侨多、外贸多，广东的文化
习惯与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充分考虑这些
情况，才能更好地实施容错机制。

而云南瑞丽市的容错机制，也同样考虑到了
瑞丽市的特殊地形。瑞丽市毗邻缅甸，在对外贸
易等方面，与内陆城市有极大不同。“我们在制定
容错机制时，充分考虑了这些情况。”瑞丽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朱文科说。

记者统计，除北京、重庆、广东、四川在《问责
条例》实施办法中增加“容错机制”条款外，目前
至少还有陕西、湖南、湖北三省，从省级探索建立
容错机制。

为何要建容错机制？
激发改革者热情，
莫让“领头羊”成为“替罪羊”1

哪些错可以“容”？
各地明确5种情形可免责，
也有特殊条款2

容错机制如何建？
均遵循“三个区分”，
省情不同又有细化3

4“容错”由谁来认定？
各地明确纪检监察机关
或组织部门来裁定


